                     区县随班就读工作督导评估制度

一、为了进一步推进区县随班就读工作的良性发展，区县教育局特实行随班就读督导评估制度。

二、对基层学校的随班就读工作每两年进行一次督导评估，单年为小学，双年为中学。

三、教育局成立督导评估领导小组。督导评估由教育局基教科负责，具体由区特教康复指导中心组织开展，区进修学院教研室协助开展工作，

四、督导评估分自评——督导——整改三个阶段进行。自评阶段各校要根据实际形成自评报告；督导评估组根据检查情况形成书面反馈意见；各校根据反馈意见制定整改方案并实施整改；

五、督导评估成绩纳入对学校的整体考核，对先进单位教育局将予以表彰，对工作较差的单位将予以限时整改。

六、康复指导中心要认真组织开展督导工作，将督导评估的实施方案，总结报告以书面形式呈报教育局基教科。

